彼前三1-7
　　1你們作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這樣。若有不信從道理的丈夫，他們雖然不聽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過來。2這正是因看見你們有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3你們不要以外面的辯頭髮、戴金飾、穿美衣為妝飾，4只要以襄面存著長久溫柔、安靜的心為妝飾。道在神面前是極究貴的。5因為古時仰賴神的聖潔婦人。正是以此為妝飾，順服自己的丈夫，6就如撒拉隱從亞伯拉罕，稱他為主。你們若行善，不因恐嚇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兒了。7你們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逆：「情理」原文作「知戰），因她比你軟弱（注：「比你軟弱」原文作「是軟弱的器皿」），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這樣，便叫你們的禱告沒有阻礙。

經文原意
　　彼得在前段經文中，提出否定罪和過聖潔生活（二11-12）的原則，以及強調在社會「順服制度」而活，藉以活出這個原則的重要性（二13）。這個原則現在要應用到第三個群體：妻子和丈夫（三1-7）。正如他集中討論政府當局（二13-17）和奴僕（二18-25）一樣，他在這側重論述的是妻子（三1-6）。他這樣做很可能是因為教會有很多婦女的丈夫仍然未信主。雖然彼得這段經文花了大部分篇幅向婦女說話，但這並不表示今天的男性只需要簡短的教導。
　　彼得給婦女的敎導以「順服」（三1上）這個勸勉開始。接著他便提出他的理由：她們可以藉著好行為感化丈夫信主（三1下-2）。彼得在三章3至4節探討基督徒婦女應該讓人知道她們有甚麼衣著時，進一步解釋這個理由。接著彼得舉出一些例子（三5-6），說明三章1節下至2節提及的行為。然後他便向基督徒丈夫說話，勸勉他們應該按著情理和妻子同住（三7上、中），使他們的禱告可以讓神聽到（三7下）。
　　給妻子的勸勉（三1-6）勸妻子順服丈夫（三1-2）。正如整個單元經文（二13一三7）的其他小段，三章1節上有關順服的勸勉是一個較大系統的其中一部分。那較大的系統是在不信的人面前過聖潔的生活，希望這些行為對他們可以產生正面的衝擊。「勸妻子順服丈夫」建基於二章13節。好像基督徒奴僕順服主人一樣，基督徒婦女若有不信的丈夫，她們就應該接受基督徒該遵守的倫理：活在當時的一切制度之下（二13）。
[bookmark: _Hlk140252035]　　正如二章18至25節有關奴僕的討論一樣，對這段經文，我們也應該避免以違背經文原意的方式來理解經文。首先，由於教會歷史和世界大部分地方的父權文化，男人一直都處於支配地位，我們必須承認婦女曾經受到很大的傷害，而且很多人都在這段經文中看到男性對女性的某種道德壓制。儘管我承認「順服」的意思並不真的意味著對權威的某種尊重，但我們也不應該走到另一個極端，認為這段經文對夫妻關係沒有任何話說。我們須要承認，這裡與基督徒對羅馬政權，以及奴僕對主人的關係存在著平行的思想。彼得認為妻子「活在丈夫的制度之下」是重要的。我們的困難是，這段經文一直都被人濫用，讓太多男人強迫妻子違反她們自己的意願。
　　因此，一開始討論這段經文便須要面對一個難題：除非我們承認這段經文曾經被人濫用，否則我們永遠都不會聽到這段經文原來的意思，也不能將這段經文應用到我們現今的世界。很多婦女都只是聽過這段經文怎樣被男人濫用。除非我們明白從前的婦女怎樣理解這段經文，否則我們永遠都不會明白我們的釋經會引導別人做甚麼。這意味著我們須要從古代世界開始。
　　古代世界的女人是怎樣的？我們可以從兩個不同方面來看這個問題的答案：（1）彼得勸勉的對像是小亞細亞的婦女。我們可以假定，那裡對婦女的態度主要是希臘─羅馬式的；（2）不過，那有些信徒具有猶太背景，猶太人對女性的態度相當不同。
[bookmark: _Hlk140252221]　　在猶太背景下，雖然婦女受到法律尊重和保護，但她們差不多在每一方面都被視為比男性低一等。威瑟林頓（Ben Witherington，III）說：
[bookmark: _Hlk140253112]　　早期猶太資料給我們的主要印象是，猶太社會是一個相當重視父權的社會，婦女的角色和功用只局限在家庭裡。她們在以下各方面都受到嚴格限制：（1）對財產的繼承權；（2）對關係的選擇權；（3）追求宗教教育和完全投入會堂生活的能力；以及（4）自由活動的權利。
　　雖然以為在猶太社會一切都對婦女不利是錯誤的想法，但如果我們認為她們受到很多限制，受父權操縱，發展自己恩賜的機會明顯受到削弱，卻是正確的。
　　另一方面，在希臘一羅馬世界，女在大多數情況下受的對待好得多。婦女可以做甚麼，不可以做甚麼，都視乎不同地點和文化而定。例如：雅典公民的妻子擁有的自由和巴勒斯坦的猶太婦女差不多（雖然原因不同），而小亞細亞的婦女則有更多機會發展自己的興趣。
　　那裡的婦女「參與私人買賣，在公共機構任職，在不同宗敎團體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們甚至可以投票和擔任公職。尤其是羅馬社會，容許婦女有更多在財產方面的權利，在婚姻和離婚方面有更大的影力，也鼓勵她們多受教育。我們可以假定，隨著時間推移，這種態度也影響了小亞細亞。
[bookmark: _Hlk140252361]　　這一切給我們這段經文提供的意義十分清楚：彼得鼓勵小亞細亞教會的婦女過的生活是受到社會尊重的，這樣她們就能夠為福音建立良好聲。如果小亞細亞的婦女比受猶太習俗影響的婦女更自由，我們便必須按前面提及的背景解釋這段經文。那表示，這裡所說的「順服」指的很可能不是指社會對婦女施加的限制，那觀念在巴勒斯坦才有。而且，這樣理解使彼得的吩咐變得更實際。也就是說，彼得希望妻子順服丈夫是因為這樣可以影響（三1下-2）她們未信主的丈夫。這與他在二章11至12節提出的論點一致。基督徒必須過聖潔的生活，使別人不能因為他們的行為而提出任何理由反對福音。他們受到的侮辱，必然是不公義帶來的結果。
　　因此，彼得給基督徒妻子的吩咐是，她們要有良好品行，以至於「無須用言語」便能夠為基督教信仰贏得她們的丈夫。也就是說，「在某些情況下，基督徒故意沉默是最有效的手段。」正如我們在上面看到，小亞細亞容許婦女自由，包括某種宗教自由；不過，大部分學者都同意，如果婦女走自己的路，加入一個與她丈夫不同的宗教團體，可能會被視為不服從丈夫。彼得絕對沒有令一個本來可能艱難的處境變得更糟，他勸勉這些婦女要特別小心謹慎。因此，正如斯拉格主張：「作者……期望基督徒的生命可以令宣教工作成功，在『道』的能力下生活，並代表『道』的真實——不是懷著要使別人歸信的熱誠，而是認識到一個人的生命是一種宣告的方式，可以肯定或否認福音的真實性。」

論據的形成（三3-4）。
　　彼得提出婦女的生命應該表現出「貞潔的品行和敬畏的心」後，進一步討論這種生活方式，研究外表這個問題。他將外在美和內在美作比較。每一個文化對婦女的外在美都有自己的看法。例如在今天，「理想的女性」是個子高佻、身材瘦削、勻稱、衣著入時（潮流隨季節改變）、充滿熱情和自信。對彼得的時代來說，理想女性的形象則是「辮頭髮、戴金飾、穿美衣」——這樣的描述可能顯示，彼得的教會有一些富裕和社會地位頗高的婦女。彼得在這裡的批評與很多古代作家一致，包括保羅在內（提前二9-10），他們都嚴屬批評過分注重外表的女性。有些人認為彼得在這裡實際上禁止任何年齡的基督徒婦女將頭髮結成辮子，戴珠寶或穿華麗的衣服。但大部分人都認為彼得只是比較不同的值觀：外表是相對地不重要的，內在的美德卻是值得婦女終生追求的。不過，這樣的解釋卻不應該令人以為基督徒婦女喜歡穿甚麼都可以；確切地説，彼得勸她們視自己外表的美貌為次要的事情，切勿跟隨當時的流行文化，刻意打扮自己，吸引別人注意。
　　彼得稱讚的美德是：「以裡面存著長久溫柔、安靜的心為裝飾，這在神面前是極寶貴的。」彼得吩咐她們應該有的「安靜的心」，指的是基督徒妻子應該避免吵吵鬧鬧地發牢騷，令不信的丈夫不能從她們的行為中看見神的恩典和良善。不過，在初期教會，這個美德業非只適用於婦女，事實上，這種「非暴力性情」是初期教會一個普遍的特點，是「順服」當時制度的一個例子。這種美源自「裡面」，那個隱藏的人，一個被神的靈從內到外都轉化了的人。這樣的美德能夠討神喜悅，而且對不信主的丈夫有很大的影響。

好行為的例子（三5-6）。
　　彼得訴諸「古時的聖潔婦人」，以支持他的教導——勸基督徒婦女要有好行為。這裡值得留意的是，彼得將指示引申到有信主之丈夫的婦女，顯示他有關順服的指示不單是一些應急的對策。

給丈夫的勸勉（三7）
　　彼得向作妻子的（丈夫未信主）說完話後，現在向基督徒丈夫說話。他假定他們的妻子是基督徒，所以他的勸勉朝不同的方向推進。
　　由於他勸勉他們「按情理」是以二章13節的動詞為基礎，我們最好將這個勸勉看為丈夫「順服一切制度」的一種特別形式，是一種順服，但又有點不同。給基督徒丈夫的命令是要體諒——字面意思是「按情理和妻子同住」。synoikeo（「同住」）這個動詞特別用來描述丈夫和妻子之間的性關係（申二十二13，二十四1，二十五5）。毫無疑問，彼得在這裡也是表達這個意思，但顯然不僅限於這個含義。彼得說，基督徒男人在性和婚姻關係上都應該不苛求，也不自私；相反，他應該體諒、敏感和盡貴。
　　基督徒丈夫在這些關係上必須特別體諒妻子的原因是，他的妻子「比較軟弱」。這個措詞有兩個不同的解釋：身體上的軟弱和靈性上的軟弱。由於古代世界絕大多數證據顯示，在描述婦女的身體狀況時使用的都是相同或相似的語言，我們幾乎可以肯定彼得在這裡想到的是妻子身體方面的能力。
　　彼得在三章7節的第二個分句中很大程度上重複了自己說過的話：
　　基督徒男人應該「敬重（你們的妻子]，因為她們「與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在這裡，彼得再次和初期教會的傾向一致，就是要提高婦女的社會地位；視她們為一同得恩的人。在原文的這節經文中，彼得兩度使用複合動詞：「同住」和「一同得恩」，將妻子歸併入她們丈夫的生命中。在敬重自己的妻子時，這些男人和他們的妻子都會蒙神傾聽他們的話，他們的禱告也會得到回應（參太五21-26，六12、14-15，十八19-35；林前十一17-34；雅四3）。

應用原則
　　有些關於男性和女性的事明顯是恒久不變的。古代的男人在性和感情方面都傾向於過度需索，今日的男人也是這樣；古代的女人傾向渴望別人稱讚她們的外表，今日的女人也是這樣。而且，雖然現代人普遍重視健身，使今日的女性在體能上已經比以前大有進步，然而她們的身體本質上仍然比男性弱，而可悲的是，今日的男性依然喜歡利用他們的體力制女性。這些人類的天生傾向一直以來都沒有多少改變。
　　但自從第1世紀以來，男人和女人的很多特性都已經改變了，特別是社會對婚姻關係怎樣才能成功的看法。單單論證說「順服」（或者考慮現代人的感受，將它翻譯為「根據……的制度而活」）是一個合法的詞語，用來描述妻子對丈夫的尊重，可能會令很多者激動得呼吸困難。但我們今天必須在這樣的背景下應用這段經文。我發覺今天有些婦女很重視這個措詞，恭敬地服從丈夫的權力；但我也察覺到大多數婦女都並非這樣。有些解經者可能想嚴屬批評大部分婦女沒有按照神的心意生活。但我不會這樣做，因為我相信時代已經不同，文化也已經改變了，我們須要將福音與現代世界連繫起來。
　　那麼，我們怎樣將這件事帶到今天的世界呢？首先，正如二章13節和18節的「順服」一詞所表達的意義，我不認為「順服」在這裡的意思是永遠都「活在丈夫的命令下」。很明顯，基督徒婦女若嫁給未信主的丈夫，她也不應為了順服丈夫而否認主，或拒絕與其他基督徒交往；這樣做等如將她們的丈夫與神等同起來。我們也要留意神怎樣指示亞伯拉罕行動（創二十一10-13）。無論我們怎樣理解這個問題。基督徒妻子有時也須要進行「公民抗命」。正如基督徒在社會有時也須要進行公民抗命（二13-17），基督徒員工有時也須要頂撞他們的上司一樣，妻子有時也須要生丈夫氣，無論丈夫是否基督徒。
　　其次，如果我們對古代世界的理解是正確的話，那麼彼得說的是：
　　基督徒有責任「在命令下」生活——無論那是甚麼命令，以便維持可信的見證。「在命令下」生活總包含某種順從。如果情況是這樣，我們必須仔細研究今天的「命令」是甚麼，以便知道神期望我們有怎樣的行為。毫無疑問，在今天，「命令」已經由分等級變為更著重平等。如果事實是這樣的話，「在命令下」生活的形式也自然需要改變。
　　可以肯定的是，彼得使這種秩序合理化的基礎是，其他敬虔的婦女也是這樣做（三5-6），而不單是提供應急的對策。而且，我們也必須承認，那些「較年長的婦女」也在這樣的環境下生活。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否認，她們這樣做是以立約者的身分對待另一個立約者，而不是以信徒的身分對待一個非信徒，以見證神的恩典。而且，在新約聖經更廣闊的背景下，保羅論證順服的合理性是建基於其他主題的（例如：基督與教會的關係、創造等）。不過，我仍然相信，彼得和保羅在這裡所指示的衣著裝扮是有文化背景的，而且牢固地植根於歷史的某一個特定時期，那時的文化觀點影響了他們兩人的思想。由於我們的文化有那麼大的改變，我們須要仔細思想這個議題，好知道怎樣將這些教導應用到我們的世界。認為在今天可以找到跟經文完全對應的東西，是一個可悲（而且完全行不通）的錯。
　　我們可以提出的一個具體論點是：「為福音而活」這個原則是超越文化的，也是超越時空的。因此，如果一個基督徒婦女的行為有途她與丈夫的婚約，使她不信主的配偶對福音產生錯的印象，便是錯誤的；若基督徒丈夫對不信主的妻子這樣做，推論亦如是。這正是彼得著重的地方——信主的妻子與不信的丈夫的關係。妻子應該無可指摘。充滿愛心和盡，使她們的丈夫因為她們的好行為而接受福音。
　　基督徒婦女應該留意，我們的社會認為妻子應有甚麼義務，而根婚約她們該有甚麼責任。為了福音的緣故，她們不應該藐視這些準則。
　　正如在我們的文化中，母親如果不好好照顧兒女，會受到該受的備，不尊重丈夫的女人也應該受到批評。
　　還有，我堅信我們錯誤地強調了「順服」這個詞語；我們也過分重視「我們可以做甚麼」和「我們有甚麼權利」。但聖經的命令卻是，妻子將自己的性命交託丈夫，「服侍他，愛他」，而丈夫也應該為妻子捨命。因此，當基督徒妻子全心全意愛她的丈夫，而丈夫又全心全意愛他的妻子時，「順服」這個問題永都不會出現。如果基督徒丈夫強求得到性滿足，他就是沒有考慮妻子的需要；如果基督徒妻子拒絕順從丈夫，她可能沒有考慮到丈夫的需要。在上述兩個情況中，若應用「順服的教義」都會將焦點放在完全錯的地方。聖經有關婚姻的焦點是在愛和彼此服侍上。
　　在克勞德（H.Cloud）和湯森（J.Townsend）那本具洞見的著作Boundaries中，他們有以下的結論：
　　我們見過的「順服的難題」中，沒有哪個不是源於一個喜歡操控的丈夫。當妻子開始訂立一些清晰的界線時，在那位喜歡操控的丈夫身上便會顯出他不像基督，因為他的妻子不再容許他有那些不成熟的行為。她正在勇敢地面對真理，為丈夫傷害她的行為訂立合乎聖經的界線。很多時，當妻子訂立界線時，丈夫便開始成長。
　　這兩位作者的意思是，將焦點集中在順服幾乎肯定顯示了人弄錯了優先次序。太多時候，丈夫在不能「隨心所欲」時，便會要求妻子順服；他流露出來的是自私，不是愛和獻身於服侍妻子（基督愛教會的方式）。丈夫應該問自己：「我為甚麼須要用武力達到目的？」很多時，他已經下定決心要滿足自己的憨望和想法，而他妻子的想法是毫不重要的。這樣的行為不是愛。我相信，充滿愛、尊重和敬意的婚姻很少須要訴諸順服。
　　或許討論發生在我與太太姬絲之間的一件事，可以說明克勞德和湯森所指的界線是甚麼意思，以及界線怎樣在有關順服這個問題上發揮作用。我是一個衝動型的人，我太太卻不是。在過去多年以來，我學懂了須給予多些時間去作重大的家庭決定，因為姬絲需要時間思想有關決定。很多時，時間都能夠「治療」我的「衝動」；在其他時候，時間則可以給姬絲按照她的意願作決定。如果有足夠的時間讓雙方作決定，我們的意見大多是一致的。但如果我要求即時作出一些對我們家庭生活有重大影響的決定，我們便會有不同的意見。
　　我一位學生的經歷也充分說明瞭這一點。他不無幽默地告訴我，他有一部很舊的福士汽車停泊在學院的停車場達兩年之久，那部車子在那裡長了銹，而且逐漸破爛。我問他：「為甚麼這樣做？」他說：
　　「因為我太太未準備好與她心愛的福士分離。」他也告訴我他太太現在已經準備好與那部車子「斷絕關係」了。我很欣賞他對妻子的界線那麼敏感：她就是未準備好作出那個決定，而他則尊重她的想法。有人可能會說她應該順服；但我認為我的學生是對的，他是「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如果他訴順服、堅持己見，可能會為自己的婚姻帶來無法補救的傷害。他做得很好！
　　在將這段經文帶到現代世界之前，我們必須首先從聖經揭示的一個較大的主題作為背景，以便處理有關這個做法（順服）的問題。那個主題就是兩性在基督裡的平等（加三28）。如果我說，聖經播下了種子，令奴隸制度最終變得完全不恰當，沒有多少人會反對，即使聖經本身容許古代世界實行這種制度，而且也遷就這種制度。我也同樣認為，聖經有關平等的觀念帶來「現今人人皆平等」這個觀念，特別是教會裡兩性平等的觀念。
　　馬歇爾簡略地綜覽過順服的敎導是植根於人類墮落犯罪，以及保羅關於兩性在基督裡是平等的教導後，他總結說：「這個教導清楚顯示，在教會彰顯的新創造中，墮落的影響已經被解除。」斯諾德格拉斯（K.R.Snodgrass）在解釋加拉太書三章28節的結尾時說：「如果神將祂的靈傾倒在祂的兒子和女兒身上（徒二17及下），我們在教會建立一個『現代女院』是沒有用的。」
　　我基本上同意這個取向：平等的種子萌芽生長得那麼高，以致我們已經再看不見較早前播下的等級種子了。也正因為這樣，馬歇爾可以論證說「基督徒的婚姻可以超越這裡〔彼前三1〕的命令」。他更補充說：「在婚姻中順服，對當時猶太人和大部分外邦人肯定都是合乎道德要求的行為。基督徒至少要達到這個水準。」他所說的「至少要達到這個水準」，指的是他所謂的「超越」：凡遵照耶穌和保羅所教導的愛，真正愛丈夫的基督徒妻子，她們不僅是順服丈夫。她們對丈夫的愛是那麼深，以致「順服」這個詞也不足以形容她們與丈夫的關係。
　　有一次，我與一位著名的福音派學者坐在同一部汽車談及大家的妻子。我們的談話最後落到順服這個問題上，部分原因是大家都有點好奇，想知道對方有甚麼看法。他說的一番話表明了上一段提及的事。他說：「我認為妻子應該順服丈夫，但我不認為丈夫有權提出這樣的要求。事實上，我知道當我配得到太太順服時，她就會順服；而當我不配得到她順服時，她便不會順服。」他最後那句話相當有力：
　　「身為丈夫，我的責任就是令自己配得到太太順服。」重點就在這裡！當丈夫將焦點放在順服上，而妻子卻擔心這個問題時，婚姻的形象便被扭曲了。但當雙方都專注於彼此相愛和彼此服侍這個責任時，婚姻的形象便會變得清晰漂亮。
　　以上的段落使我們不能逃避討論「女性主義」這個課題。在這裡正好讓我們探討一下現代女性主義者及其對手怎樣解釋聖經。女性主義釋經學描述現代女性主義運動的不同支派怎樣解釋聖經，並考察這個運動怎樣以不同的方法嘗試應用（或拒絕）聖經經文與現實情況的關連。激進女性主義釋經學對聖經抱懷疑態度，最終釋經者因為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而拒絕接受大部分聖經經文在啓示上的價值。這些釋經者從聖經中看見一個潛在的男性沙文主義世界，聖經最終被利用來操控和壓制女性。根據這些釋經者的解釋，彼得前書這段經文訴諸撒拉是因為她認可男性的支配地位。她們認為這段經文除了讓人看見其錯謬外，沒有任何價值。
　　自由派女性主義釋經學將激進女性主義者一些比較鮮明的建議稍為緩和。她們希望將聖經這個古老文本好的東西找出來，即使這些東西受到嚴重的壓抑。同時，她們也明確地拒絕現代女性主義者的經驗和意識形態所不能接受的東西。儘管某些經文明顯受到等級制和父權世界的影響，但它的一些特點卻歷久而仍然正確。
　　在福音派圈子內，福音派女性主義釋經學提出一種諒解的釋經對經文既抱社會批判性立場，同時也溫和地順從聖經。這個取向認為彼得前書三章1至6節是為那個時代而寫的，適應當時的文化背景。雖然那段經文要求的並不是男權至上的操控行為，但卻仍然受到極端男性主導的文化影響，所以應用這段經文時必須重構或改寫。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按經文的實際情況來理解，並將它解碼，然後重構，經文才能對現代婦女說話。有人可能會懷疑經文本身可否自行說話，但我必須指出，這個運動認為，經文的權威和現代世界之問存在著活潑的辯證關係，為基督徒應該怎樣明白聖經提供了一個生動的綜合取向。
　　最後，很多保守的釋經者都是依從傳統的。經文是不受時間影響的，男權世界就是神的旨意，女性應該順從神命定的秩序，神委派了男性，給他作領袖的權力。肯定地說，有濫權的情況出現，但大體來說，那是因為我們今日的文化轉變與聖經的觀念並不一致而該受到批評。以「依從傳統」這個進路解釋這段經文（以及其他同類經文）的關鍵是，明白經文並加以應用，不過有時可能需要最低限度的重構。
　　我不可能在這裡評價這些不同的方法，也無須這樣做。福音派學者幾乎都總是在最後兩個方法中作選擇：福音派女性主義或傳統主義。如果相信經文必須與時並進，釋經者便是採取女性主義的取向。不過，與其被人貼上這個陣營的標籤，我鼓勵每一個釋經者仔細研究自己的原則，看看自己在釋經的過程中是否前後一致。如果有人認為奴隸制度已經過時，或主張可以對政權實行公民抗命，又或支持某「女權至上」理論，但同時卻改變了應用經文的方式，不容許女性有同樣的自由，這是行不通的。如果在沒有經過充分論證便主張某些東西（例如戴首飾或穿漂亮的衣服）是文化問題，而另一些則超越文化，也是不公平的。最重要的是，如果我們要讓福音在今天仍然發揮力量，我們必須既以聖經為基礎。又要在文化方面合情合理。
當代應用
可悲的是，雖然現代社會在人人平等方面取得很大進展，但男性在學習怎樣尊重妻子、爱妻子和合宜地對待女性方面，仍然比時代落後。太多時候，解經者過分專注於有關女性的經文，以致忽略了彼得给男性的勸勉對我們的世界該產生的衝擊。使得對丈夫說的話十分重要，所以，我會將注意力集中在三章7節給當代的應用。
　　單單在美國，每年便有大約6萬宗強姦案，這還沒有包括很多未向警方舉報的案件。每年有300至600萬名婦女在家裡受到某種形式的身體虐待。這個叫人吃驚的數字實在令人難以想像。還有，婦女（和長者）是歹徒最喜歡搶劫和襲擊的對象。在這些有罪、偏離社會規範的行為中，最常見的情況是，男性利用自己比女性優勝的體力以暴力對待她們。根據我的判斷，男性施加於女性的暴力，最公然和普遍的形式是在情感和精神層面上——丈夫以層出不窮的方式威脅、恐嚇及操控妻子。這一切的根源都是憤怒；家裡憤怒的丈夫可能是我們社會最嚴重的問題，無論男人在公眾場所看來多麼心平氣和。這個由憤怒引發的暴力問題，或一般以女性為對象的暴力問題，不單發生在非基督徒身上。一般牧師每年都要會見超過十個涉及家庭暴力的人。彼得的話可以用來反對所有這些暴力行為。有些男人為了種種原因，試圖透過欺侮行為和拒絕接受自己的限制，以強化自我。他們沒有能力說服別人，愛別人，或感受別人的愛；他們不能忍受這份無能感帶來的張力；所以便以暴力對待軟弱的女性。當妻子有了孩子後，更加依附於那虐待她的丈夫。她既愛丈夫（雖然他使用暴力），又愛她的孩子。而且，丈夫在以暴力對待妻子後，經常都表示後悔、內疚，並向妻子道歉，令妻子以為情況會改善。但丈夫只有在知道妻子不會再忍受他的虐待時，才會改變。對妻子來說，完全分開大概是她的惟一希望，也幾乎是惟一的方法讓丈夫接收到她受虐的資訊。在某些個案中，暴力循環會得以打破，關係也可以恢復。
　　發生在基督徒家庭的暴力行為是令人討厭的，不單因為發生在妻子（和孩子）身上的事，也因為這令福音對社會產生負面的衝擊。牧師主日學敎師。家長和基督教傳媒必須投放大量時間和資源，給男士（包括少年的、青年的和成年的）指導，讓他們明白以暴力對待女性是多麼可怕，也要引導他們脫離一切暴力以及虐待女性的行為。教會可以假裝教會裡面沒有任何暴力行為，但這些行為確實存在；對任何施加於妻子、女兒和女性的暴力行為，教會有彼得這句簡短的話作為管制。
　　彼得的勸告建基於基督徒丈夫必須瞭解妻子這個觀念上。當然，妻子也必須瞭解她們的丈夫，正如丈夫必須明白他們的妻子一樣，但我們在這裡討論的不是女性必須明白甚麼。丈夫需要的不單是一個瞭解妻子的密集課程46，他們需要的是終身學習，因為妻子會隨著年歲增長而改變（丈夫本人也一樣）。斯莫利（Gary Smalley）的總結不單有用，而且充滿幽默感。他寫道
　　我敢說，大部分婚姻難題都圍繞一個事實——男人和女人是完全不同的。那些分別（情感上、心理上和生理上）是那麼大，以致夫妻如果沒有專注並努力明白對方，幾乎不可能有愉快的婚姻。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學家曾經說過：「研究了女性三十年後，我問自己：『她們究竟想得到甚麼？』」如果這就是他的結論，試想像一下我們對自己妻子的認識是多麼貧乏。
　　如果我以為自己可以在這裡描述「對女性的觀感」，便宜在愚不可及。不過我的確相信，與一位了不起（而且要求很高！）的女性結了婚超過二十年，從研讀聖經得到的經驗，以及閱讀過有關婚姻的書籍後，我有資格提出一些建議。事實上，沒有婚姻是完美的，因為身為罪人，我們都有自己的問題，妨礙我們按自己的能力和責任對待自己的配偶。但我們不能以此為藉口，也不能用它來作為不努力作好丈夫的理由。
　　首先，我相信妻子希望丈夫愛她、關心她、瞭解她，以及敏感於她的需要。男人可能架子十足地以為，女人喜歡的男人是強壯的。個子高大的，或是駕駛著名貴房車和穿著亮麗衣服的成功人士。但當家裡的大門關上後，這些東西都會煙消雲散，剩下的只是女人的渴望——丈夫明白她、愛她。丈夫若時刻都將注意力灑在妻子身上，而不是單單在想要得到一些東西時才留意她，那麼妻子就會對他有回應。妻子希望丈夫在日問打電話給她，急不及待地告訴她一個重要的消息—因為她是他最好的朋友。妻子希望丈夫聆聽她說話——真正的聆聽，並在每次談話中知道她正在說甚麼。換句話說，女人希望成為她丈夫的「第一位」（正如男人希望成為他妻子的「第一位」一樣）。一個很好的測試是：故意在想像中排除你妻子上次生日、上一個聖誕節和你們上次結婚週年紀念日，然後問一問自己：「在過去一年，我還有沒有在其他特別的日子以我的愛傾注在她身上?」如果沒有的話，你還須多多學習怎樣將妻子放在第一位，怎樣向她表示你的愛意和開懷，以及讓她知道你關心她。48
　　其次，我相信妻子想要一位受人尊重的丈夫。男人在工作時能力相當強，但在家卻很軟弱；男人在公眾所有好名聲，但在家裡卻沒有權威。這樣睵喇性的轉變是由於妻子知道她的丈夫「際上是怎樣的」，他在家裡完全不能偽裝。女人期望她丈夫表裡一致，值得非重，正直地過活，不罩在工作時幹得好，在「起居室也同樣幹得好」。也許因為我與一個心理學家結了婚很久，我很少相信「公眾形象」這東西，不論那是來自職業運動員、傅播界名人或我們經常在公開場合（工作間、學校等）遇見的人。我有興趣知道的是：「他們在家裡其實是怎樣的？」當我們聽到一些公眾人物的婚姻失敗時，心裏就經常出現一個困惑：那些人的公眾形象與他們的私生活變況為何相差很大（如果你喜撤的話，可以稠之為「虛偽）？他們的妻子都知道這些事，而我們的妻子希望我們正直一意思是無論我們在那裡，都要活出真我。換句話説，就是將我們的私生活延伸到公眾場所，而不是戴著兩個不同的面具。
　　我可以繼續討論彼得提出丈夫要體諒妻子這勸告的含義。以上兩個建議只是表明「按情理和妻子同住」是甚麼意思的一個開始。我還可以提出其他論題，包括領尊、責任、計劃、照顧小孩和放假等。但這些論點只是增強上述的觀察，進一步說明妻子希望從丈夫得到甚麼。從社會學角度看，和彼得一樣，那些相信男性應該微諒和仁慈地對待女性，也相信虐待女性在道德上是可邸的人，必須倡議封待女性的人給予嚴磁。有些男人強姦婦女、亂倫或毆打婦女後，雖受判罪但很快便獲釋，然後他們再犯同樣其至更駁重的界行，痘在是社會的一個耽辱。身為基各徒，我們應該公開反對太餐的刑嗣，力乳「要按真理去判刑」，我們應該寫信給政府官員，表達我捫對暴力界犯罪獲輕判的憤怒。而且，我例也應選釋立場堅定的法官去審理那虐待奶女的罪行，正如我們應該反對那些不適常地寬待罪犯的法官一樣，他們竟輕判有暴力行為的丈夫和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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